
經濟部產業發展署令 中華民國114年1月7日
產永字第11301243370號

 

 

修正「經濟部產業發展署審查特定工廠登記業者申請引進移工作業要點」第二點、第三

點、第九點及第四點附件一，並自即日生效。

附修正「經濟部產業發展署審查特定工廠登記業者申請引進移工作業要點」第二點、第

三點、第九點及第四點附件一

署　　長　楊志清

經經濟部產業發展署審查特定工廠登記業者申請引進移工作業要點第二點、第三點、第九點濟部產業發展署審查特定工廠登記業者申請引進移工作業要點第二點、第三點、第九點

修正規定修正規定

二、依本要點申請引進移工者，需符合下列要件：

（一）已依工廠管理輔導法第二十八條之五或第二十八條之六規定取得特定工廠登

記證明文件。但不包含曾依工廠管理輔導法第三十四條規定補辦臨時工廠登

記，且聘有移工，於取得特定工廠登記後，得由勞動部核准聘僱移工之業

者。

（二）從事符合外國人從事就業服務法第四十六條第一項第八款至第十一款工作資

格及審查標準（以下簡稱審查標準）第二十四條第一項附表五所定特定製程

及其關聯行業。

　　符合前項規定之獨資、合夥、公司或農民團體，應就同一廠場一次向本署提出申請，

申請案件經本署認定後，不得申請變更。

　　前項所稱農民團體，限農業發展條例第三條第七款所指農會、漁會及農業合作社。

三、本要點受理期間自中華民國一百十四年三月十六日起至一百十四年五月十五日止。

　　申請者應於前項所定期間將申請應備文件以掛號郵寄送件至南投縣南投市省府路四號

經濟部工商輔導中心，並以交郵日之郵戳認定申請日期。

九、經審查會議審查符合資格者之核配移工人數計算標準，及申請移工總名額逾一千五百

四十三名時之分配原則如下：

（一）核配移工人數計算標準：依據申請者所屬特定工廠登記之同一勞工保險證

號，於中華民國一百十三年二月至一百十四年一月間參加勞工保險平均人數

乘以審查標準第二十五條附表六及第二十六條規定核配比率。

（二）申請移工總名額逾一千五百四十三名時，將依據下列要件優先核配予符合資

格者：

１、提出申請時一併聲明移工居住地點未居住於特定登記工廠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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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申請日前二年內，工作場所未發生職業安全衛生法第三十七條第二項第一

款規定之職業災害。

３、申請日前二年內，未有違反就業服務法第五十七條各款規定，經地方勞動

主管機關處罰。

　　數申請者符合前項第二款所定優先分配資格時，以各申請者依前項第一款計算之核配

移工人數數額，由高至低依序核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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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定工廠登記業者申請引進移工案件表 

(本申請書填寫內容以特定工廠登記證明文件為單位) 

申請者申請 

日期及字號 

     年   月   日             

 
 

(一)適用對象 
本申請表適用對象，以依工廠管理輔導法取得特定工廠登記證明之業者為限。 
但不包含曾補辦臨時工廠登記，且聘有移工，於取得特定工廠登記後，得由勞動部核准
聘僱移工者。 

(二) 
 
申 
 
請 
 
者 

名稱  

地址  

營利事業統一編號  

申請特定工廠名稱  

申請特定工廠地址  

特定工廠登記編號  

申請者負

責人 
 

申請者聯

絡人 
 電話  

勞工保

險證號 
 

(三)行業別  
（依勞動部公告行業別及行業分類編號填寫） (四)最主要產品名稱  

(五)申請類別 
□五級制 
□外加名額制 

(增加就業安定費提高移工比率) 

(六)申請人數 

五級制______人 
外加名額5%______人 
外加名額10%______人 

外加名額15%______人 
外加名額20%______人 

(七)聲明事項: 

移工住宿規劃:申請時規劃移工宿舍位

置，與廠房為上下樓層、同一樓層或

相鄰(如緊鄰、設有連通道或緊鄰防火

巷等)。 

 □是 

 □否 

(請依據實際狀況勾選) 

(八)承諾書： 

申請者保證本申請案所填資料及

所附文件等均屬正確，如有錯誤

或虛偽不實，願自動放棄核配，

並負相關法律責任。 
(請蓋申請者及負責人印章) 

 

(九)檢附文件： 
1.特定工廠登記業者申請引進移工案件機器設備清單。 
2.特定工廠登記證明文件影本。 
3.機器設備證明文件： 
(1)最近一年依法報送稅捐稽徵機關之營利事業所得稅納稅證明（含損益

及稅額計算表、資產負債表及財產目錄之機器設備明細）。 
(2)新購置機器設備不及刊登於年度報稅所附財產目錄，應檢附四○一表

或四○三表、新購置機器設備實際支付憑證，及產製品銷貨開立統一
發票等影本。 

4.工廠生產流程圖及工廠平面圖。 
5.申請者簡介、最主要產品名稱、圖片及用途說明。 
6.資源化產業類別須再檢附下列資格證明文件之一：事業廢棄物再利用
許可、通過公告再利用檢核者、公民營廢棄物處理機構、應回收廢棄
物處理業、工業廢棄物共同清除處理機構。 

(十)檢附文件應注意事項： 
影本文件應加蓋「與正本相符」印章。 

(十一)備註:外加名額制請依實際需求申請，如無引進需求免勾選。 

審查會審核
意      見 

本案經第  -特-  次會議（  年  月  日）
決                議： 
□同意本案之申請。 
□資料不全，請補正後再議。 

行業所
屬等級 

□A+級（35%） 
□A級（25%） 
□B級（20%） 
□C級（15%） 
□D級（10%） 

核
配
名
額 

五級制     人 

外加     人 

合計     人 

經濟部產業發
展署收文字號 

日期  字號  

送件地址:540202南投縣南投市省府路4號「經濟部工商輔導中心特登申請移工審查小組收」，諮詢專線:0800-035056 

附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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